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勞訴字第6號

原      告  黃信陽 

訴訟代理人  黃楷菱 

被      告  崴多利企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廖山河 

訴訟代理人  楊偉聖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職業災害補償金事件，經本院民國112年1

0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

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款分別定有明文。查原

告起訴原聲明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654,368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

5計算利息。嗣以言詞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1,189,0

48元，及其中654,368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其中264,0

00元之利息，自追加訴之聲明二狀送達翌日起(即112年8月5

日，本院卷二第345頁)，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

算利息，為被告所不同意，惟原告訴之追加係基於同一基礎

事實，合於法律規定，應予准許。

二、原告起訴主張：

　㈠原告經被告公司報紙刊登粗工應徵以每日正常工時工資1,10

0元受僱，於民國109年1月17日受派至安南區「通盈通運新

吉倉儲(新建工程)」（下稱本件工程）執行勞務時，因工地

4樓地面未設防範柵欄而踩空，從4樓墜落至1樓地面，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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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蜘蛛網膜下出血、肋骨骨折(併)肺挫傷、肩胛骨骨折、骨

盆腔骨折」等傷害，並經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核定為

重大創傷且其嚴重程度到達創傷嚴重程度分數16分以上。

　㈡與被告公司於台南市政府勞工爭議調解時，才得知被告公司

給付原告每日工資1,100元低於109年度最低基本薪資1,264

元而有違反勞基法第21條第1項規定，台南市勞工局調解委

員提供之調解方案為請被告公司依法先給付勞工調解當前職

災工資補償，其餘補、賠償待事實發生後再依法處理，但當

日被告負責人以勞方所提文件影本為由，請勞方提供正本診

斷書、收據再予以補償；故調解不成立後，原告於109年11

月5日發函提供109年1月28日至109年10月14日安南醫院及柳

營奇美醫院之診斷證明書5紙正本及醫療收據予被告公司，

請求補償工資，惟被告於109年11月20日所匯款補償10個月

工資278,080元，換算為日薪一天為927元，此薪資比勞工遭

遇職災前一日薪資1,100元更低，故原告分別於110年10月25

日、110年11月17日發函予被告請求不足額及後續醫療期間

不能工作之補償至勞工所指帳號，惟未獲被告回應。故原告

主張請被告公司給付如下：

　⒈原告不能工作之薪資：654,368元，【計算式：1,264元（10

9年度每日基本工資）×350天（109年1月17日至109年12月31

日）＋1,280元（110年度每日基本工資）×365天（110年）

＋1,344元（111年度每日基本工資）×17天（111年1月1日至

同年月17日）＝932,448元】，扣除被告公司已給付278,080

元，應再給付原告654,368元】。

　⒉失能給付補償：

　　原告所受系爭傷害其中左肩胛骨骨折部分經醫療復健後，經

奇美醫院診斷：左肩活動度前彎度，外展20度，內伸16度，

蹲與跨坐困難，症狀已固定，仍需休養等語，另依柳營奇美

醫院112年5月2日出具之診斷書復記載：左髖活動度前彎度3

6度，外展20度，內伸16度；右髖活動度前彎50度、外展22

度、內收20度，則原告骨折部分應符合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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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表第11級之34項—上、下肢三大關節中，有一大關節遺存

顯著運動障礙，依「勞工保險失能等級日數表」職業傷害給

付日數第11等級之職業傷害給付日數為240 天，故請求被告

給付如下職傷失能賠償：

　⑴上肢失能給付：264,000元【計算式：1,100元×240天＝264,

000元】。

　⑵下肢失能給付：264,000元【計算式：1,100元×240天＝264,

000元】。

　⒊醫療費用：原告因系爭傷害就醫，自109年12月間起至112年

5月間止至奇美醫院就診，共支出醫藥費 6,680元。

㈢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1,189,048元，及其中654,368元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其中264,000元之利息，自追加訴之聲

明二狀送達翌日起(即112年8月5日，本院卷二第345頁)，均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利息。⒉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假執行。

三、被告抗辯：

　㈠原告於另案與訴外人即三民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三民公

司）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案件中(本院111年度勞訴字第33

號，下稱另案)，亦主張第11級失能而減少勞動能力38.45%

之損害賠償，經另案判決駁回該部分請求，認為原告所提出

證據並不能證明有勞動能力減少的證明，否定原告請求，原

告提起上訴，亦經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以111年度勞上字

第15號駁回原告之上訴，並經最高法院以112年度台上字第1

102號裁定駁回原告上訴確定。

　㈡原告復健始即向復健師詢問是否已達失能程度，經回覆不符

失能標準後，要求日後一定要寫，已表達出強烈達到失能程

度之期待，則原告復健之意願，顯非如一般病患係期待透過

一系列專業復健以回復其肢體活動功能，反而係希望透過形

式上復健過程，期待由復健科醫師判斷其肢體活動遺留永久

性障礙，達到取得失能評定之目的，則原告在復健過程中，

肢體活動角度之展現自難期待係真實反應，原告復拒絕由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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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醫療過程無關之成大醫學院附設醫院為專業客觀鑑定，是

以原告主張其左肩部及髖部均遺存運動障礙而有第11級失

能，自難信實。

　㈢原告雖主張請求2年醫療期間之原領工資補償，惟原告並非

直接墜落地面，而係逐層撞擊遮蔽物後墜地，原告墜地後意

識清楚，經安南醫院急診時經以X光及電腦斷層檢查後，認

並未達立即需安排手術的程度，應原告要求轉診至柳營奇美

醫院後，柳營奇美醫院亦認原告傷勢不需開刀，且無庸住

院，僅門診治療即可，且原告於109年1月23日不須輔具可自

行步行，原告所提出之診斷證明書亦無法為其因職災有需2

年醫療期間之證明，原告之請求並無理由。

　㈣原告請求之醫療費用部分並非必要之支出，在柳營奇美醫院

的109 年9 月30日病歷裡面，看的出來原告急於馬上要確定

要符合殘廢（失能）的鑑定，復健科已經告知殘鑑資格不

符，但是原告堅持，可見原告是想要拿到失能等級而復健，

一定不會配合復健科的作為，尤其本件原告是上肢及下肢，

是活動角度的問題，故認為關於復健科的醫療費用支出，並

不是必要的醫療費用支出。關於泌尿科的支出，與本件無

關。

　㈤答辯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判

決，被告公司願供擔保，請准免予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三民公司承攬本件工程。高義明係三民公司協理，負責指揮

監督本件工程相關事宜。鄭錦忠於109年1月至3月間亦同受

僱於三民公司，擔任本件工程工地主任，負責工作場所之安

全，為上開工程場所之實際負責人。

　㈡原告於109年1月8日受僱於被告公司，兩造合意以實際出工

天數按日薪1,100元給付工資，原告於109年1月間受派遣至

本件工程接受鄭錦忠指派從事現場清潔工作。

　㈢原告於109年1月17日上午某時許，受鄭錦忠指示前往本件工

程「3樓」地板進行打掃，經過地面管道間開口處，不慎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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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覆蓋開口之木板而墜落1樓（下稱系爭事故），因而受有

創傷性蜘蛛膜下出血、左側第2及3節肋骨骨折併肺挫傷、左

側肩胛骨骨折、骨盆骨折、頭部外傷合併腦内出血、右側肋

骨骨折等傷害（下稱系爭傷害）。

　㈣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109年4月8日函附職業災害案情資

料，就本件職業災害原因分析：「工作者黃信陽於3樓管道

間開口旁場所進行環境清掃作業時，因該開口未設置護欄、

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且未使罹災者確實使用安全帽，導

致黃信陽自該處墜落至1樓造成受傷，墜落高度為10.5公

尺。」。

　㈤被告因本件職業災害，曾於109年11月20日給付原告278,080

元薪資、15,914元之醫療費，合計293,994元。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勞基法第59條所稱因職業災害，參照勞工安全衛生法第2

條第4項規定，係指雇主提供工作場所之安全與衛生設備等

職業上原因所致勞工之傷害所致殘廢而言。承此，職業災害

之認定標準，須具備職務遂行性與職務起因性之要件。其所

謂職務遂行性係指災害是在勞工執行職務過程中所發生之狀

態；而職務起因性，則係指災害與職務間有因果關係而言

（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805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

告於109年1月8日受僱於被告公司，並於該月間受派遣至本

件工程接受鄭錦忠指派從事現場清潔工作，嗣於109年1月17

日上午某時許，受鄭錦忠指示前往本件工程「3樓」地板進

行打掃，經過地面管道間開口處，不慎踩裂覆蓋開口之木板

而墜落1樓，因而受有系爭傷害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則

原告所受傷害乃其工作期間所發生，其受傷與執行職務行為

間有相當因果關係，自屬職業災害至明。

　㈡次按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失能、傷害或疾病時，

雇主應依下列規定予以補償。但如同一事故，依勞工保險條

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雇主支付費用補償者，雇主得予以

抵充之：一、勞工受傷或罹患職業病時，雇主應補償其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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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醫療費用。職業病之種類及其醫療範圍，依勞工保險條例

有關之規定。二、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雇主應按其原

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但醫療期間屆滿二年仍未能痊癒，經

指定之醫院診斷，審定為喪失原有工作能力，且不合第三款

之失能給付標準者，雇主得一次給付四十個月之平均工資

後，免除此項工資補償責任。三、勞工經治療終止後，經指

定之醫院診斷，審定其遺存障害者，雇主應按其平均工資及

其失能程度，一次給予失能補償。失能補償標準，依勞工保

險條例有關之規定，勞基法第59條第1、2、3款定有明文。

茲就原告請求各項給付部分，分述如下：

　⒈原領工資補償部分：

　⑴勞基法第59條第2款所稱「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係

指勞工於職業災害醫療期間，不能從事勞動契約所約定之工

作；且「不能工作」及「喪失原有工作能力」，應為相同解

釋，即勞工如因職業災害於醫療期間，喪失原有工作能力即

屬「不能工作」，雇主執其勞工尚非全無工作能力乙節為

辯，自無足取（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323號、91年度台

上字第2466號判決參照)。 

　⑵原告主張其因系爭傷害，分別於109年1月17日至臺南市立安

南醫院急診，109年2月13日起至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

醫院（下稱柳營奇美醫院）就診，迄仍無法工作等語，雖據

提出臺南市立安南醫院、柳營奇美醫院診斷證明書為據（補

字卷第31-43頁），惟為被告所否認。經查：

　①本件原告因系爭傷害，本於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另案對訴

外人鄭錦忠、三民公司起訴請求損害賠償，經另案函詢台南

市立安南醫院、柳營奇美醫院予以說明，經分別函覆「專人

照護1個月，因為肩胛骨骨折（安南醫院）」、「因為有多

處受傷骨折合併顱內出血，所以建議需專人照顧3個月（從

受傷那天開始）（柳營奇美醫院）」，有本院111年度勞訴

字第33號民事判決附卷足參，並經本院向臺南市立安南醫

院、柳營奇美醫院調取原告病歷核閱屬實（本院卷一第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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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頁），又原告係於109年2月13日至柳營奇美醫院就診，依

柳營奇美醫院出具診斷證明記載需休息三個月，需專人照

顧，足認原告於109年2月13日仍有三個月內需休養不能工作

之情事，原告主張自受系爭傷害即109年1月17日起至109年5

月間約4個月內不能工作等語，堪信屬實。

　②至於原告主張其因系爭傷害迄今仍不能工作等語，雖以柳營

奇美醫院歷次診斷證明書上記載「需再休息三個月，目前無

法工作」等語為據，然依柳營奇美醫院以111年5月9日以(11

1)奇柳醫字第0595號函復病情摘要稱「原告傷勢不需開刀，

間隔三個月回診，所以每次回診判斷需休養三個月(病人就

說他目前還無法工作)」等語(本院卷一第213頁)，足知柳營

奇美醫院診斷證明書上所載「目前無法工作」乃原告自述，

尚不足以證明原告自109年4月後確實存有無法工作之情形。

　　本院更且依被告聲請囑託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就

「原告所受系爭傷害是否因此喪失原有工作能力？不能工作

期間？」加以鑑定，惟經原告拒絕鑑定而無法得知。

　③綜上，依原告所提證據及另案函詢資料，僅足證明原告自10

9年1月17日受系爭傷害後有約4個月不能工作之情事。原告

逾此範圍之主張，則不可採。

　⑶勞基法第59條第2款前段之工資補償，旨在提供及時之薪資

利益，避免勞工生活陷於困頓，故勞基法施行細則第31條第

1 項明定「勞基法第59條第2 款所稱原領工資，係指該勞工

遭遇職業災害前一日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

者，以遭遇職業災害前最近一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

除以三十所得之金額，為其一日之工資。」，查原告自109

年1月8日受雇於被告，兩造約定日薪1,100元，系爭事故發

生於000年0月00日，依上開規定，原告可得請領工資補償，

應以1,100元為計算基礎。而原告因系爭事故不能工作期間

為4個月，已如前述，則原告請求被告補償不能工作期間之

原領薪資為132,000元【計算式：1,100X30X4=132,000】。

　⑷原告雖主張與被告約定之工資低於當時最低基本工資日薪1,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7



264元，惟被告因原告受有系爭傷害，已經補償原告薪資27

8,080元，亦超過原告以1,264元為計算基礎之4個月薪資額1

51,680元【1,264X30X4=151,680】。據此可見被告並無短少

給付之情事，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工資補償差額654,368

元，即屬無據。

　⒉失能給付補償部分：

　⑴原告主張其因系爭事故，上下肢骨折，活動角度失能程度已

經符合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附表第11等級，依「各失能等

級給付標準」，職業傷病失能補償費給付標準為240日，爰

依勞基法第59條第3款規定，請求被告給付殘廢補償上下肢

各264,000元，合計528,000元等語。雖據提出衛生福利部中

央健康保險署（下稱健保署）信函（補字卷第45頁）記載原

告「重大創傷且其嚴重程度到達創傷嚴重程度分數十六分以

上者」等語為證，惟該信函係健保署於系爭事故發生後數日

即109年1月21日發出，當時原告甫受系爭傷害，且該信函乃

回覆原告符合申請重大傷病證明資格，尚不足以證明原告經

治療後仍存有符合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表第11等級之失能

情事。　

  ⑵原告雖又提出柳營奇美醫院診斷證明書為證（本院卷一第4

5、47頁），主張原告迄112年5月2日上下肢活動度仍未回復

正常，且符合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表第11級之程度，然經

柳營奇美醫院111年10月31日開立之病情摘要所載：109年9

月30日復健科病歷之所以記載已告知「殘障資格不符」，因

部分病患對殘障鑑定有錯誤認知或過度期待，認為關節活動

受限一定會符合殘鑑標準，依當日肩關節活動角度，不符殘

障鑑定標準（依台南市政府身心障礙鑑定表，一上肢之肩關

節活動度需喪失70%以上），故據實告知等語（本院卷二第1

23頁），足認柳營奇美醫院於109年9月30日已經診斷原告系

爭傷害結果不符合台南市政府身心障礙鑑定標準，原告仍堅

持之後要記載，則被告抗辯：原告診斷證明書上關於上下肢

關節活動角度之呈現係為取得失能評定之目的等語，即非無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8



據，原告此部分之主張，所提證據尚有不足，難以憑採。　

　⒊醫療費用部分：

　　原告主張其受系爭傷害而需復建，且因此有膀胱過動之後遺

症，自109年12月起至112年5月間止持續復健及至泌尿科就

醫因而支出醫療費用6,680元等語，固據提出醫療費用收據

為證（本院卷二第315-344頁）。惟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

揭情詞置辯。經查：

　⑴依柳營奇美醫院函復本院「（膀胱過動症能否排除是病患糖

尿病之併發症？）膀胱過動症是指膀胱肌肉不可預測地收

縮，導致頻尿、夜尿、尿急與急迫性尿失禁等症狀，被認為

是由於膀胱神經功能障礙所致。台灣的流行病學研究發現膀

胱過動症盛行率約為18.6%。常見造成的原因包括：中風

（出血性中風和阻塞性中風）、多發性硬化症、巴金森氏

症、大腦皮質退化或脊髓損傷、藥物副作用、尿路感染（泌

尿道感染）、膀胱結石手術後遺症、膀胱腫瘤、糖尿病、或

代謝症候群等風險因素。檢查包括排尿日記、理學檢查、神

經性檢查、和尿路動力檢查。治療方式包括行為治療(如避

免攝取過多水分、控制體重）、藥物治療、肉毒桿菌素膀胱

注射或手術治療。」等語（本院卷二第59頁），足認引起膀

胱過動之原因多端，且依本院向臺南市立安南醫院調閱原告

系爭傷害發生之初之病歷資料（本院卷一第87-210頁），並

無頻尿或膀胱過動之文字記載，原告主張係因系爭事故受有

膀胱過動傷害等語，難以憑採。其主張因該傷害就醫支出之

醫療費用應由被告補償等語，自屬無據。

　⑵查本院向柳營奇美醫院函調原告病歷，其中109年7月27日病

歷摘要記載「已告知殘鑑資格不符，但病患堅持之後要寫」

等語（本院卷一第379頁），被告抗辯原告復健係為取得失

能評定之目的並非無據，原告主張其所受傷勢符合失能給付

標準表等語為不可採等情，已如前述，且原告提出之醫療費

用收據為109年12月之後，距離系爭事故發生時間已近1年，

其復健之支出是否為治療系爭傷害所必要，未見原告提出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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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原告此部分請求，亦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動基準法第21條第1項、第59條第2項及

同法施行細則第30條、第31條前項，請求被告給付職業災害

不能工作之薪資補償差額654,368元、失能給付補償528,000

元、醫療費用6,680元，合計1,189,048元，其中654,368

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其中264,000元之利息，自1

12年8月5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利息之

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據，

均應予駁回。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14　　日

                  　　勞動法庭法    官　李杭倫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15　　日

                               書 記 官  黃怡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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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勞訴字第6號


原      告  黃信陽  
訴訟代理人  黃楷菱  
被      告  崴多利企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廖山河  
訴訟代理人  楊偉聖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職業災害補償金事件，經本院民國112年10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款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原聲明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654,36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利息。嗣以言詞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1,189,048元，及其中654,368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其中264,000元之利息，自追加訴之聲明二狀送達翌日起(即112年8月5日，本院卷二第345頁)，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利息，為被告所不同意，惟原告訴之追加係基於同一基礎事實，合於法律規定，應予准許。
二、原告起訴主張：
　㈠原告經被告公司報紙刊登粗工應徵以每日正常工時工資1,100元受僱，於民國109年1月17日受派至安南區「通盈通運新吉倉儲(新建工程)」（下稱本件工程）執行勞務時，因工地4樓地面未設防範柵欄而踩空，從4樓墜落至1樓地面，受有「蜘蛛網膜下出血、肋骨骨折(併)肺挫傷、肩胛骨骨折、骨盆腔骨折」等傷害，並經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核定為重大創傷且其嚴重程度到達創傷嚴重程度分數16分以上。
　㈡與被告公司於台南市政府勞工爭議調解時，才得知被告公司給付原告每日工資1,100元低於109年度最低基本薪資1,264元而有違反勞基法第21條第1項規定，台南市勞工局調解委員提供之調解方案為請被告公司依法先給付勞工調解當前職災工資補償，其餘補、賠償待事實發生後再依法處理，但當日被告負責人以勞方所提文件影本為由，請勞方提供正本診斷書、收據再予以補償；故調解不成立後，原告於109年11月5日發函提供109年1月28日至109年10月14日安南醫院及柳營奇美醫院之診斷證明書5紙正本及醫療收據予被告公司，請求補償工資，惟被告於109年11月20日所匯款補償10個月工資278,080元，換算為日薪一天為927元，此薪資比勞工遭遇職災前一日薪資1,100元更低，故原告分別於110年10月25日、110年11月17日發函予被告請求不足額及後續醫療期間不能工作之補償至勞工所指帳號，惟未獲被告回應。故原告主張請被告公司給付如下：
　⒈原告不能工作之薪資：654,368元，【計算式：1,264元（109年度每日基本工資）×350天（109年1月17日至109年12月31日）＋1,280元（110年度每日基本工資）×365天（110年）＋1,344元（111年度每日基本工資）×17天（111年1月1日至同年月17日）＝932,448元】，扣除被告公司已給付278,080元，應再給付原告654,368元】。
　⒉失能給付補償：
　　原告所受系爭傷害其中左肩胛骨骨折部分經醫療復健後，經奇美醫院診斷：左肩活動度前彎度，外展20度，內伸16度，蹲與跨坐困難，症狀已固定，仍需休養等語，另依柳營奇美醫院112年5月2日出具之診斷書復記載：左髖活動度前彎度36度，外展20度，內伸16度；右髖活動度前彎50度、外展22度、內收20度，則原告骨折部分應符合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表第11級之34項—上、下肢三大關節中，有一大關節遺存顯著運動障礙，依「勞工保險失能等級日數表」職業傷害給付日數第11等級之職業傷害給付日數為240 天，故請求被告給付如下職傷失能賠償：
　⑴上肢失能給付：264,000元【計算式：1,100元×240天＝264,000元】。
　⑵下肢失能給付：264,000元【計算式：1,100元×240天＝264,000元】。
　⒊醫療費用：原告因系爭傷害就醫，自109年12月間起至112年5月間止至奇美醫院就診，共支出醫藥費 6,680元。
㈢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1,189,048元，及其中654,368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其中264,000元之利息，自追加訴之聲明二狀送達翌日起(即112年8月5日，本院卷二第345頁)，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利息。⒉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抗辯：
　㈠原告於另案與訴外人即三民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三民公司）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案件中(本院111年度勞訴字第33號，下稱另案)，亦主張第11級失能而減少勞動能力38.45%之損害賠償，經另案判決駁回該部分請求，認為原告所提出證據並不能證明有勞動能力減少的證明，否定原告請求，原告提起上訴，亦經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以111年度勞上字第15號駁回原告之上訴，並經最高法院以112年度台上字第1102號裁定駁回原告上訴確定。
　㈡原告復健始即向復健師詢問是否已達失能程度，經回覆不符失能標準後，要求日後一定要寫，已表達出強烈達到失能程度之期待，則原告復健之意願，顯非如一般病患係期待透過一系列專業復健以回復其肢體活動功能，反而係希望透過形式上復健過程，期待由復健科醫師判斷其肢體活動遺留永久性障礙，達到取得失能評定之目的，則原告在復健過程中，肢體活動角度之展現自難期待係真實反應，原告復拒絕由與其醫療過程無關之成大醫學院附設醫院為專業客觀鑑定，是以原告主張其左肩部及髖部均遺存運動障礙而有第11級失能，自難信實。
　㈢原告雖主張請求2年醫療期間之原領工資補償，惟原告並非直接墜落地面，而係逐層撞擊遮蔽物後墜地，原告墜地後意識清楚，經安南醫院急診時經以X光及電腦斷層檢查後，認並未達立即需安排手術的程度，應原告要求轉診至柳營奇美醫院後，柳營奇美醫院亦認原告傷勢不需開刀，且無庸住院，僅門診治療即可，且原告於109年1月23日不須輔具可自行步行，原告所提出之診斷證明書亦無法為其因職災有需2年醫療期間之證明，原告之請求並無理由。
　㈣原告請求之醫療費用部分並非必要之支出，在柳營奇美醫院的109 年9 月30日病歷裡面，看的出來原告急於馬上要確定要符合殘廢（失能）的鑑定，復健科已經告知殘鑑資格不符，但是原告堅持，可見原告是想要拿到失能等級而復健，一定不會配合復健科的作為，尤其本件原告是上肢及下肢，是活動角度的問題，故認為關於復健科的醫療費用支出，並不是必要的醫療費用支出。關於泌尿科的支出，與本件無關。
　㈤答辯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被告公司願供擔保，請准免予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三民公司承攬本件工程。高義明係三民公司協理，負責指揮監督本件工程相關事宜。鄭錦忠於109年1月至3月間亦同受僱於三民公司，擔任本件工程工地主任，負責工作場所之安全，為上開工程場所之實際負責人。
　㈡原告於109年1月8日受僱於被告公司，兩造合意以實際出工天數按日薪1,100元給付工資，原告於109年1月間受派遣至本件工程接受鄭錦忠指派從事現場清潔工作。
　㈢原告於109年1月17日上午某時許，受鄭錦忠指示前往本件工程「3樓」地板進行打掃，經過地面管道間開口處，不慎踩裂覆蓋開口之木板而墜落1樓（下稱系爭事故），因而受有創傷性蜘蛛膜下出血、左側第2及3節肋骨骨折併肺挫傷、左側肩胛骨骨折、骨盆骨折、頭部外傷合併腦内出血、右側肋骨骨折等傷害（下稱系爭傷害）。
　㈣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109年4月8日函附職業災害案情資料，就本件職業災害原因分析：「工作者黃信陽於3樓管道間開口旁場所進行環境清掃作業時，因該開口未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且未使罹災者確實使用安全帽，導致黃信陽自該處墜落至1樓造成受傷，墜落高度為10.5公尺。」。
　㈤被告因本件職業災害，曾於109年11月20日給付原告278,080元薪資、15,914元之醫療費，合計293,994元。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勞基法第59條所稱因職業災害，參照勞工安全衛生法第2條第4項規定，係指雇主提供工作場所之安全與衛生設備等職業上原因所致勞工之傷害所致殘廢而言。承此，職業災害之認定標準，須具備職務遂行性與職務起因性之要件。其所謂職務遂行性係指災害是在勞工執行職務過程中所發生之狀態；而職務起因性，則係指災害與職務間有因果關係而言（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805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於109年1月8日受僱於被告公司，並於該月間受派遣至本件工程接受鄭錦忠指派從事現場清潔工作，嗣於109年1月17日上午某時許，受鄭錦忠指示前往本件工程「3樓」地板進行打掃，經過地面管道間開口處，不慎踩裂覆蓋開口之木板而墜落1樓，因而受有系爭傷害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則原告所受傷害乃其工作期間所發生，其受傷與執行職務行為間有相當因果關係，自屬職業災害至明。
　㈡次按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失能、傷害或疾病時，雇主應依下列規定予以補償。但如同一事故，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雇主支付費用補償者，雇主得予以抵充之：一、勞工受傷或罹患職業病時，雇主應補償其必需之醫療費用。職業病之種類及其醫療範圍，依勞工保險條例有關之規定。二、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雇主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但醫療期間屆滿二年仍未能痊癒，經指定之醫院診斷，審定為喪失原有工作能力，且不合第三款之失能給付標準者，雇主得一次給付四十個月之平均工資後，免除此項工資補償責任。三、勞工經治療終止後，經指定之醫院診斷，審定其遺存障害者，雇主應按其平均工資及其失能程度，一次給予失能補償。失能補償標準，依勞工保險條例有關之規定，勞基法第59條第1、2、3款定有明文。茲就原告請求各項給付部分，分述如下：
　⒈原領工資補償部分：
　⑴勞基法第59條第2款所稱「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係指勞工於職業災害醫療期間，不能從事勞動契約所約定之工作；且「不能工作」及「喪失原有工作能力」，應為相同解釋，即勞工如因職業災害於醫療期間，喪失原有工作能力即屬「不能工作」，雇主執其勞工尚非全無工作能力乙節為辯，自無足取（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323號、91年度台上字第2466號判決參照)。 
　⑵原告主張其因系爭傷害，分別於109年1月17日至臺南市立安南醫院急診，109年2月13日起至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下稱柳營奇美醫院）就診，迄仍無法工作等語，雖據提出臺南市立安南醫院、柳營奇美醫院診斷證明書為據（補字卷第31-43頁），惟為被告所否認。經查：
　①本件原告因系爭傷害，本於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另案對訴外人鄭錦忠、三民公司起訴請求損害賠償，經另案函詢台南市立安南醫院、柳營奇美醫院予以說明，經分別函覆「專人照護1個月，因為肩胛骨骨折（安南醫院）」、「因為有多處受傷骨折合併顱內出血，所以建議需專人照顧3個月（從受傷那天開始）（柳營奇美醫院）」，有本院111年度勞訴字第33號民事判決附卷足參，並經本院向臺南市立安南醫院、柳營奇美醫院調取原告病歷核閱屬實（本院卷一第87-563頁），又原告係於109年2月13日至柳營奇美醫院就診，依柳營奇美醫院出具診斷證明記載需休息三個月，需專人照顧，足認原告於109年2月13日仍有三個月內需休養不能工作之情事，原告主張自受系爭傷害即109年1月17日起至109年5月間約4個月內不能工作等語，堪信屬實。
　②至於原告主張其因系爭傷害迄今仍不能工作等語，雖以柳營奇美醫院歷次診斷證明書上記載「需再休息三個月，目前無法工作」等語為據，然依柳營奇美醫院以111年5月9日以(111)奇柳醫字第0595號函復病情摘要稱「原告傷勢不需開刀，間隔三個月回診，所以每次回診判斷需休養三個月(病人就說他目前還無法工作)」等語(本院卷一第213頁)，足知柳營奇美醫院診斷證明書上所載「目前無法工作」乃原告自述，尚不足以證明原告自109年4月後確實存有無法工作之情形。
　　本院更且依被告聲請囑託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就「原告所受系爭傷害是否因此喪失原有工作能力？不能工作期間？」加以鑑定，惟經原告拒絕鑑定而無法得知。
　③綜上，依原告所提證據及另案函詢資料，僅足證明原告自109年1月17日受系爭傷害後有約4個月不能工作之情事。原告逾此範圍之主張，則不可採。
　⑶勞基法第59條第2款前段之工資補償，旨在提供及時之薪資利益，避免勞工生活陷於困頓，故勞基法施行細則第31條第1 項明定「勞基法第59條第2 款所稱原領工資，係指該勞工遭遇職業災害前一日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以遭遇職業災害前最近一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三十所得之金額，為其一日之工資。」，查原告自109年1月8日受雇於被告，兩造約定日薪1,100元，系爭事故發生於000年0月00日，依上開規定，原告可得請領工資補償，應以1,100元為計算基礎。而原告因系爭事故不能工作期間為4個月，已如前述，則原告請求被告補償不能工作期間之原領薪資為132,000元【計算式：1,100X30X4=132,000】。
　⑷原告雖主張與被告約定之工資低於當時最低基本工資日薪1,264元，惟被告因原告受有系爭傷害，已經補償原告薪資278,080元，亦超過原告以1,264元為計算基礎之4個月薪資額151,680元【1,264X30X4=151,680】。據此可見被告並無短少給付之情事，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工資補償差額654,368元，即屬無據。
　⒉失能給付補償部分：
　⑴原告主張其因系爭事故，上下肢骨折，活動角度失能程度已經符合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附表第11等級，依「各失能等級給付標準」，職業傷病失能補償費給付標準為240日，爰依勞基法第59條第3款規定，請求被告給付殘廢補償上下肢各264,000元，合計528,000元等語。雖據提出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下稱健保署）信函（補字卷第45頁）記載原告「重大創傷且其嚴重程度到達創傷嚴重程度分數十六分以上者」等語為證，惟該信函係健保署於系爭事故發生後數日即109年1月21日發出，當時原告甫受系爭傷害，且該信函乃回覆原告符合申請重大傷病證明資格，尚不足以證明原告經治療後仍存有符合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表第11等級之失能情事。　
  ⑵原告雖又提出柳營奇美醫院診斷證明書為證（本院卷一第45、47頁），主張原告迄112年5月2日上下肢活動度仍未回復正常，且符合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表第11級之程度，然經柳營奇美醫院111年10月31日開立之病情摘要所載：109年9月30日復健科病歷之所以記載已告知「殘障資格不符」，因部分病患對殘障鑑定有錯誤認知或過度期待，認為關節活動受限一定會符合殘鑑標準，依當日肩關節活動角度，不符殘障鑑定標準（依台南市政府身心障礙鑑定表，一上肢之肩關節活動度需喪失70%以上），故據實告知等語（本院卷二第123頁），足認柳營奇美醫院於109年9月30日已經診斷原告系爭傷害結果不符合台南市政府身心障礙鑑定標準，原告仍堅持之後要記載，則被告抗辯：原告診斷證明書上關於上下肢關節活動角度之呈現係為取得失能評定之目的等語，即非無據，原告此部分之主張，所提證據尚有不足，難以憑採。　
　⒊醫療費用部分：
　　原告主張其受系爭傷害而需復建，且因此有膀胱過動之後遺症，自109年12月起至112年5月間止持續復健及至泌尿科就醫因而支出醫療費用6,680元等語，固據提出醫療費用收據為證（本院卷二第315-344頁）。惟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
　⑴依柳營奇美醫院函復本院「（膀胱過動症能否排除是病患糖尿病之併發症？）膀胱過動症是指膀胱肌肉不可預測地收縮，導致頻尿、夜尿、尿急與急迫性尿失禁等症狀，被認為是由於膀胱神經功能障礙所致。台灣的流行病學研究發現膀胱過動症盛行率約為18.6%。常見造成的原因包括：中風（出血性中風和阻塞性中風）、多發性硬化症、巴金森氏症、大腦皮質退化或脊髓損傷、藥物副作用、尿路感染（泌尿道感染）、膀胱結石手術後遺症、膀胱腫瘤、糖尿病、或代謝症候群等風險因素。檢查包括排尿日記、理學檢查、神經性檢查、和尿路動力檢查。治療方式包括行為治療(如避免攝取過多水分、控制體重）、藥物治療、肉毒桿菌素膀胱注射或手術治療。」等語（本院卷二第59頁），足認引起膀胱過動之原因多端，且依本院向臺南市立安南醫院調閱原告系爭傷害發生之初之病歷資料（本院卷一第87-210頁），並無頻尿或膀胱過動之文字記載，原告主張係因系爭事故受有膀胱過動傷害等語，難以憑採。其主張因該傷害就醫支出之醫療費用應由被告補償等語，自屬無據。
　⑵查本院向柳營奇美醫院函調原告病歷，其中109年7月27日病歷摘要記載「已告知殘鑑資格不符，但病患堅持之後要寫」等語（本院卷一第379頁），被告抗辯原告復健係為取得失能評定之目的並非無據，原告主張其所受傷勢符合失能給付標準表等語為不可採等情，已如前述，且原告提出之醫療費用收據為109年12月之後，距離系爭事故發生時間已近1年，其復健之支出是否為治療系爭傷害所必要，未見原告提出證明，原告此部分請求，亦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動基準法第21條第1項、第59條第2項及同法施行細則第30條、第31條前項，請求被告給付職業災害不能工作之薪資補償差額654,368元、失能給付補償528,000元、醫療費用6,680元，合計1,189,048元，其中654,368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其中264,000元之利息，自112年8月5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利息之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據，均應予駁回。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14　　日
                  　　勞動法庭法    官　李杭倫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15　　日
                               書 記 官  黃怡惠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勞訴字第6號



原      告  黃信陽  

訴訟代理人  黃楷菱  

被      告  崴多利企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廖山河  

訴訟代理人  楊偉聖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職業災害補償金事件，經本院民國112年1

0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

    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款分別定有明文。查原

    告起訴原聲明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654,368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

    計算利息。嗣以言詞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1,189,04

    8元，及其中654,368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其中264,00

    0元之利息，自追加訴之聲明二狀送達翌日起(即112年8月5

    日，本院卷二第345頁)，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

    算利息，為被告所不同意，惟原告訴之追加係基於同一基礎

    事實，合於法律規定，應予准許。

二、原告起訴主張：

　㈠原告經被告公司報紙刊登粗工應徵以每日正常工時工資1,100

    元受僱，於民國109年1月17日受派至安南區「通盈通運新吉

    倉儲(新建工程)」（下稱本件工程）執行勞務時，因工地4

    樓地面未設防範柵欄而踩空，從4樓墜落至1樓地面，受有「

    蜘蛛網膜下出血、肋骨骨折(併)肺挫傷、肩胛骨骨折、骨盆

    腔骨折」等傷害，並經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核定為重

    大創傷且其嚴重程度到達創傷嚴重程度分數16分以上。

　㈡與被告公司於台南市政府勞工爭議調解時，才得知被告公司

    給付原告每日工資1,100元低於109年度最低基本薪資1,264

    元而有違反勞基法第21條第1項規定，台南市勞工局調解委

    員提供之調解方案為請被告公司依法先給付勞工調解當前職

    災工資補償，其餘補、賠償待事實發生後再依法處理，但當

    日被告負責人以勞方所提文件影本為由，請勞方提供正本診

    斷書、收據再予以補償；故調解不成立後，原告於109年11

    月5日發函提供109年1月28日至109年10月14日安南醫院及柳

    營奇美醫院之診斷證明書5紙正本及醫療收據予被告公司，

    請求補償工資，惟被告於109年11月20日所匯款補償10個月

    工資278,080元，換算為日薪一天為927元，此薪資比勞工遭

    遇職災前一日薪資1,100元更低，故原告分別於110年10月25

    日、110年11月17日發函予被告請求不足額及後續醫療期間

    不能工作之補償至勞工所指帳號，惟未獲被告回應。故原告

    主張請被告公司給付如下：

　⒈原告不能工作之薪資：654,368元，【計算式：1,264元（109

    年度每日基本工資）×350天（109年1月17日至109年12月31

    日）＋1,280元（110年度每日基本工資）×365天（110年）＋1

    ,344元（111年度每日基本工資）×17天（111年1月1日至同

    年月17日）＝932,448元】，扣除被告公司已給付278,080元

    ，應再給付原告654,368元】。

　⒉失能給付補償：

　　原告所受系爭傷害其中左肩胛骨骨折部分經醫療復健後，經

    奇美醫院診斷：左肩活動度前彎度，外展20度，內伸16度，

    蹲與跨坐困難，症狀已固定，仍需休養等語，另依柳營奇美

    醫院112年5月2日出具之診斷書復記載：左髖活動度前彎度3

    6度，外展20度，內伸16度；右髖活動度前彎50度、外展22

    度、內收20度，則原告骨折部分應符合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

    準表第11級之34項—上、下肢三大關節中，有一大關節遺存

    顯著運動障礙，依「勞工保險失能等級日數表」職業傷害給

    付日數第11等級之職業傷害給付日數為240 天，故請求被告

    給付如下職傷失能賠償：

　⑴上肢失能給付：264,000元【計算式：1,100元×240天＝264,00

    0元】。

　⑵下肢失能給付：264,000元【計算式：1,100元×240天＝264,00

    0元】。

　⒊醫療費用：原告因系爭傷害就醫，自109年12月間起至112年5

    月間止至奇美醫院就診，共支出醫藥費 6,680元。

㈢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1,189,048元，及其中654,368元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其中264,000元之利息，自追加訴之聲明

  二狀送達翌日起(即112年8月5日，本院卷二第345頁)，均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利息。⒉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

  執行。

三、被告抗辯：

　㈠原告於另案與訴外人即三民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三民公

    司）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案件中(本院111年度勞訴字第33

    號，下稱另案)，亦主張第11級失能而減少勞動能力38.45%

    之損害賠償，經另案判決駁回該部分請求，認為原告所提出

    證據並不能證明有勞動能力減少的證明，否定原告請求，原

    告提起上訴，亦經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以111年度勞上字

    第15號駁回原告之上訴，並經最高法院以112年度台上字第1

    102號裁定駁回原告上訴確定。

　㈡原告復健始即向復健師詢問是否已達失能程度，經回覆不符

    失能標準後，要求日後一定要寫，已表達出強烈達到失能程

    度之期待，則原告復健之意願，顯非如一般病患係期待透過

    一系列專業復健以回復其肢體活動功能，反而係希望透過形

    式上復健過程，期待由復健科醫師判斷其肢體活動遺留永久

    性障礙，達到取得失能評定之目的，則原告在復健過程中，

    肢體活動角度之展現自難期待係真實反應，原告復拒絕由與

    其醫療過程無關之成大醫學院附設醫院為專業客觀鑑定，是

    以原告主張其左肩部及髖部均遺存運動障礙而有第11級失能

    ，自難信實。

　㈢原告雖主張請求2年醫療期間之原領工資補償，惟原告並非直

    接墜落地面，而係逐層撞擊遮蔽物後墜地，原告墜地後意識

    清楚，經安南醫院急診時經以X光及電腦斷層檢查後，認並

    未達立即需安排手術的程度，應原告要求轉診至柳營奇美醫

    院後，柳營奇美醫院亦認原告傷勢不需開刀，且無庸住院，

    僅門診治療即可，且原告於109年1月23日不須輔具可自行步

    行，原告所提出之診斷證明書亦無法為其因職災有需2年醫

    療期間之證明，原告之請求並無理由。

　㈣原告請求之醫療費用部分並非必要之支出，在柳營奇美醫院

    的109 年9 月30日病歷裡面，看的出來原告急於馬上要確定

    要符合殘廢（失能）的鑑定，復健科已經告知殘鑑資格不符

    ，但是原告堅持，可見原告是想要拿到失能等級而復健，一

    定不會配合復健科的作為，尤其本件原告是上肢及下肢，是

    活動角度的問題，故認為關於復健科的醫療費用支出，並不

    是必要的醫療費用支出。關於泌尿科的支出，與本件無關。

　㈤答辯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判決

    ，被告公司願供擔保，請准免予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三民公司承攬本件工程。高義明係三民公司協理，負責指揮

    監督本件工程相關事宜。鄭錦忠於109年1月至3月間亦同受

    僱於三民公司，擔任本件工程工地主任，負責工作場所之安

    全，為上開工程場所之實際負責人。

　㈡原告於109年1月8日受僱於被告公司，兩造合意以實際出工天

    數按日薪1,100元給付工資，原告於109年1月間受派遣至本

    件工程接受鄭錦忠指派從事現場清潔工作。

　㈢原告於109年1月17日上午某時許，受鄭錦忠指示前往本件工

    程「3樓」地板進行打掃，經過地面管道間開口處，不慎踩

    裂覆蓋開口之木板而墜落1樓（下稱系爭事故），因而受有

    創傷性蜘蛛膜下出血、左側第2及3節肋骨骨折併肺挫傷、左

    側肩胛骨骨折、骨盆骨折、頭部外傷合併腦内出血、右側肋

    骨骨折等傷害（下稱系爭傷害）。

　㈣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109年4月8日函附職業災害案情資料，

    就本件職業災害原因分析：「工作者黃信陽於3樓管道間開

    口旁場所進行環境清掃作業時，因該開口未設置護欄、護蓋

    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且未使罹災者確實使用安全帽，導致黃

    信陽自該處墜落至1樓造成受傷，墜落高度為10.5公尺。」

    。

　㈤被告因本件職業災害，曾於109年11月20日給付原告278,080

    元薪資、15,914元之醫療費，合計293,994元。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勞基法第59條所稱因職業災害，參照勞工安全衛生法第2條

    第4項規定，係指雇主提供工作場所之安全與衛生設備等職

    業上原因所致勞工之傷害所致殘廢而言。承此，職業災害之

    認定標準，須具備職務遂行性與職務起因性之要件。其所謂

    職務遂行性係指災害是在勞工執行職務過程中所發生之狀態

    ；而職務起因性，則係指災害與職務間有因果關係而言（最

    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805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於

    109年1月8日受僱於被告公司，並於該月間受派遣至本件工

    程接受鄭錦忠指派從事現場清潔工作，嗣於109年1月17日上

    午某時許，受鄭錦忠指示前往本件工程「3樓」地板進行打

    掃，經過地面管道間開口處，不慎踩裂覆蓋開口之木板而墜

    落1樓，因而受有系爭傷害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則原告

    所受傷害乃其工作期間所發生，其受傷與執行職務行為間有

    相當因果關係，自屬職業災害至明。

　㈡次按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失能、傷害或疾病時，

    雇主應依下列規定予以補償。但如同一事故，依勞工保險條

    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雇主支付費用補償者，雇主得予以

    抵充之：一、勞工受傷或罹患職業病時，雇主應補償其必需

    之醫療費用。職業病之種類及其醫療範圍，依勞工保險條例

    有關之規定。二、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雇主應按其原

    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但醫療期間屆滿二年仍未能痊癒，經

    指定之醫院診斷，審定為喪失原有工作能力，且不合第三款

    之失能給付標準者，雇主得一次給付四十個月之平均工資後

    ，免除此項工資補償責任。三、勞工經治療終止後，經指定

    之醫院診斷，審定其遺存障害者，雇主應按其平均工資及其

    失能程度，一次給予失能補償。失能補償標準，依勞工保險

    條例有關之規定，勞基法第59條第1、2、3款定有明文。茲

    就原告請求各項給付部分，分述如下：

　⒈原領工資補償部分：

　⑴勞基法第59條第2款所稱「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係指

    勞工於職業災害醫療期間，不能從事勞動契約所約定之工作

    ；且「不能工作」及「喪失原有工作能力」，應為相同解釋

    ，即勞工如因職業災害於醫療期間，喪失原有工作能力即屬

    「不能工作」，雇主執其勞工尚非全無工作能力乙節為辯，

    自無足取（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323號、91年度台上字

    第2466號判決參照)。 

　⑵原告主張其因系爭傷害，分別於109年1月17日至臺南市立安

    南醫院急診，109年2月13日起至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

    醫院（下稱柳營奇美醫院）就診，迄仍無法工作等語，雖據

    提出臺南市立安南醫院、柳營奇美醫院診斷證明書為據（補

    字卷第31-43頁），惟為被告所否認。經查：

　①本件原告因系爭傷害，本於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另案對訴

    外人鄭錦忠、三民公司起訴請求損害賠償，經另案函詢台南

    市立安南醫院、柳營奇美醫院予以說明，經分別函覆「專人

    照護1個月，因為肩胛骨骨折（安南醫院）」、「因為有多

    處受傷骨折合併顱內出血，所以建議需專人照顧3個月（從

    受傷那天開始）（柳營奇美醫院）」，有本院111年度勞訴

    字第33號民事判決附卷足參，並經本院向臺南市立安南醫院

    、柳營奇美醫院調取原告病歷核閱屬實（本院卷一第87-563

    頁），又原告係於109年2月13日至柳營奇美醫院就診，依柳

    營奇美醫院出具診斷證明記載需休息三個月，需專人照顧，

    足認原告於109年2月13日仍有三個月內需休養不能工作之情

    事，原告主張自受系爭傷害即109年1月17日起至109年5月間

    約4個月內不能工作等語，堪信屬實。

　②至於原告主張其因系爭傷害迄今仍不能工作等語，雖以柳營

    奇美醫院歷次診斷證明書上記載「需再休息三個月，目前無

    法工作」等語為據，然依柳營奇美醫院以111年5月9日以(11

    1)奇柳醫字第0595號函復病情摘要稱「原告傷勢不需開刀，

    間隔三個月回診，所以每次回診判斷需休養三個月(病人就

    說他目前還無法工作)」等語(本院卷一第213頁)，足知柳營

    奇美醫院診斷證明書上所載「目前無法工作」乃原告自述，

    尚不足以證明原告自109年4月後確實存有無法工作之情形。

　　本院更且依被告聲請囑託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就「

    原告所受系爭傷害是否因此喪失原有工作能力？不能工作期

    間？」加以鑑定，惟經原告拒絕鑑定而無法得知。

　③綜上，依原告所提證據及另案函詢資料，僅足證明原告自109

    年1月17日受系爭傷害後有約4個月不能工作之情事。原告逾

    此範圍之主張，則不可採。

　⑶勞基法第59條第2款前段之工資補償，旨在提供及時之薪資利

    益，避免勞工生活陷於困頓，故勞基法施行細則第31條第1 

    項明定「勞基法第59條第2 款所稱原領工資，係指該勞工遭

    遇職業災害前一日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

    以遭遇職業災害前最近一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

    三十所得之金額，為其一日之工資。」，查原告自109年1月

    8日受雇於被告，兩造約定日薪1,100元，系爭事故發生於00

    0年0月00日，依上開規定，原告可得請領工資補償，應以1,

    100元為計算基礎。而原告因系爭事故不能工作期間為4個月

    ，已如前述，則原告請求被告補償不能工作期間之原領薪資

    為132,000元【計算式：1,100X30X4=132,000】。

　⑷原告雖主張與被告約定之工資低於當時最低基本工資日薪1,2

    64元，惟被告因原告受有系爭傷害，已經補償原告薪資278,

    080元，亦超過原告以1,264元為計算基礎之4個月薪資額151

    ,680元【1,264X30X4=151,680】。據此可見被告並無短少給

    付之情事，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工資補償差額654,368元，

    即屬無據。

　⒉失能給付補償部分：

　⑴原告主張其因系爭事故，上下肢骨折，活動角度失能程度已

    經符合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附表第11等級，依「各失能等

    級給付標準」，職業傷病失能補償費給付標準為240日，爰

    依勞基法第59條第3款規定，請求被告給付殘廢補償上下肢

    各264,000元，合計528,000元等語。雖據提出衛生福利部中

    央健康保險署（下稱健保署）信函（補字卷第45頁）記載原

    告「重大創傷且其嚴重程度到達創傷嚴重程度分數十六分以

    上者」等語為證，惟該信函係健保署於系爭事故發生後數日

    即109年1月21日發出，當時原告甫受系爭傷害，且該信函乃

    回覆原告符合申請重大傷病證明資格，尚不足以證明原告經

    治療後仍存有符合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表第11等級之失能

    情事。　

  ⑵原告雖又提出柳營奇美醫院診斷證明書為證（本院卷一第45

    、47頁），主張原告迄112年5月2日上下肢活動度仍未回復

    正常，且符合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表第11級之程度，然經

    柳營奇美醫院111年10月31日開立之病情摘要所載：109年9

    月30日復健科病歷之所以記載已告知「殘障資格不符」，因

    部分病患對殘障鑑定有錯誤認知或過度期待，認為關節活動

    受限一定會符合殘鑑標準，依當日肩關節活動角度，不符殘

    障鑑定標準（依台南市政府身心障礙鑑定表，一上肢之肩關

    節活動度需喪失70%以上），故據實告知等語（本院卷二第1

    23頁），足認柳營奇美醫院於109年9月30日已經診斷原告系

    爭傷害結果不符合台南市政府身心障礙鑑定標準，原告仍堅

    持之後要記載，則被告抗辯：原告診斷證明書上關於上下肢

    關節活動角度之呈現係為取得失能評定之目的等語，即非無

    據，原告此部分之主張，所提證據尚有不足，難以憑採。　

　⒊醫療費用部分：

　　原告主張其受系爭傷害而需復建，且因此有膀胱過動之後遺

    症，自109年12月起至112年5月間止持續復健及至泌尿科就

    醫因而支出醫療費用6,680元等語，固據提出醫療費用收據

    為證（本院卷二第315-344頁）。惟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

    揭情詞置辯。經查：

　⑴依柳營奇美醫院函復本院「（膀胱過動症能否排除是病患糖

    尿病之併發症？）膀胱過動症是指膀胱肌肉不可預測地收縮

    ，導致頻尿、夜尿、尿急與急迫性尿失禁等症狀，被認為是

    由於膀胱神經功能障礙所致。台灣的流行病學研究發現膀胱

    過動症盛行率約為18.6%。常見造成的原因包括：中風（出

    血性中風和阻塞性中風）、多發性硬化症、巴金森氏症、大

    腦皮質退化或脊髓損傷、藥物副作用、尿路感染（泌尿道感

    染）、膀胱結石手術後遺症、膀胱腫瘤、糖尿病、或代謝症

    候群等風險因素。檢查包括排尿日記、理學檢查、神經性檢

    查、和尿路動力檢查。治療方式包括行為治療(如避免攝取

    過多水分、控制體重）、藥物治療、肉毒桿菌素膀胱注射或

    手術治療。」等語（本院卷二第59頁），足認引起膀胱過動

    之原因多端，且依本院向臺南市立安南醫院調閱原告系爭傷

    害發生之初之病歷資料（本院卷一第87-210頁），並無頻尿

    或膀胱過動之文字記載，原告主張係因系爭事故受有膀胱過

    動傷害等語，難以憑採。其主張因該傷害就醫支出之醫療費

    用應由被告補償等語，自屬無據。

　⑵查本院向柳營奇美醫院函調原告病歷，其中109年7月27日病

    歷摘要記載「已告知殘鑑資格不符，但病患堅持之後要寫」

    等語（本院卷一第379頁），被告抗辯原告復健係為取得失

    能評定之目的並非無據，原告主張其所受傷勢符合失能給付

    標準表等語為不可採等情，已如前述，且原告提出之醫療費

    用收據為109年12月之後，距離系爭事故發生時間已近1年，

    其復健之支出是否為治療系爭傷害所必要，未見原告提出證

    明，原告此部分請求，亦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動基準法第21條第1項、第59條第2項及

    同法施行細則第30條、第31條前項，請求被告給付職業災害

    不能工作之薪資補償差額654,368元、失能給付補償528,000

    元、醫療費用6,680元，合計1,189,048元，其中654,368元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其中264,000元之利息，自112

    年8月5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利息之利

    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據，均

    應予駁回。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14　　日

                  　　勞動法庭法    官　李杭倫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15　　日

                               書 記 官  黃怡惠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勞訴字第6號



原      告  黃信陽  

訴訟代理人  黃楷菱  

被      告  崴多利企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廖山河  

訴訟代理人  楊偉聖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職業災害補償金事件，經本院民國112年10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款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原聲明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654,36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利息。嗣以言詞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1,189,048元，及其中654,368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其中264,000元之利息，自追加訴之聲明二狀送達翌日起(即112年8月5日，本院卷二第345頁)，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利息，為被告所不同意，惟原告訴之追加係基於同一基礎事實，合於法律規定，應予准許。

二、原告起訴主張：

　㈠原告經被告公司報紙刊登粗工應徵以每日正常工時工資1,100元受僱，於民國109年1月17日受派至安南區「通盈通運新吉倉儲(新建工程)」（下稱本件工程）執行勞務時，因工地4樓地面未設防範柵欄而踩空，從4樓墜落至1樓地面，受有「蜘蛛網膜下出血、肋骨骨折(併)肺挫傷、肩胛骨骨折、骨盆腔骨折」等傷害，並經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核定為重大創傷且其嚴重程度到達創傷嚴重程度分數16分以上。

　㈡與被告公司於台南市政府勞工爭議調解時，才得知被告公司給付原告每日工資1,100元低於109年度最低基本薪資1,264元而有違反勞基法第21條第1項規定，台南市勞工局調解委員提供之調解方案為請被告公司依法先給付勞工調解當前職災工資補償，其餘補、賠償待事實發生後再依法處理，但當日被告負責人以勞方所提文件影本為由，請勞方提供正本診斷書、收據再予以補償；故調解不成立後，原告於109年11月5日發函提供109年1月28日至109年10月14日安南醫院及柳營奇美醫院之診斷證明書5紙正本及醫療收據予被告公司，請求補償工資，惟被告於109年11月20日所匯款補償10個月工資278,080元，換算為日薪一天為927元，此薪資比勞工遭遇職災前一日薪資1,100元更低，故原告分別於110年10月25日、110年11月17日發函予被告請求不足額及後續醫療期間不能工作之補償至勞工所指帳號，惟未獲被告回應。故原告主張請被告公司給付如下：

　⒈原告不能工作之薪資：654,368元，【計算式：1,264元（109年度每日基本工資）×350天（109年1月17日至109年12月31日）＋1,280元（110年度每日基本工資）×365天（110年）＋1,344元（111年度每日基本工資）×17天（111年1月1日至同年月17日）＝932,448元】，扣除被告公司已給付278,080元，應再給付原告654,368元】。

　⒉失能給付補償：

　　原告所受系爭傷害其中左肩胛骨骨折部分經醫療復健後，經奇美醫院診斷：左肩活動度前彎度，外展20度，內伸16度，蹲與跨坐困難，症狀已固定，仍需休養等語，另依柳營奇美醫院112年5月2日出具之診斷書復記載：左髖活動度前彎度36度，外展20度，內伸16度；右髖活動度前彎50度、外展22度、內收20度，則原告骨折部分應符合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表第11級之34項—上、下肢三大關節中，有一大關節遺存顯著運動障礙，依「勞工保險失能等級日數表」職業傷害給付日數第11等級之職業傷害給付日數為240 天，故請求被告給付如下職傷失能賠償：

　⑴上肢失能給付：264,000元【計算式：1,100元×240天＝264,000元】。

　⑵下肢失能給付：264,000元【計算式：1,100元×240天＝264,000元】。

　⒊醫療費用：原告因系爭傷害就醫，自109年12月間起至112年5月間止至奇美醫院就診，共支出醫藥費 6,680元。

㈢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1,189,048元，及其中654,368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其中264,000元之利息，自追加訴之聲明二狀送達翌日起(即112年8月5日，本院卷二第345頁)，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利息。⒉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抗辯：

　㈠原告於另案與訴外人即三民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三民公司）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案件中(本院111年度勞訴字第33號，下稱另案)，亦主張第11級失能而減少勞動能力38.45%之損害賠償，經另案判決駁回該部分請求，認為原告所提出證據並不能證明有勞動能力減少的證明，否定原告請求，原告提起上訴，亦經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以111年度勞上字第15號駁回原告之上訴，並經最高法院以112年度台上字第1102號裁定駁回原告上訴確定。

　㈡原告復健始即向復健師詢問是否已達失能程度，經回覆不符失能標準後，要求日後一定要寫，已表達出強烈達到失能程度之期待，則原告復健之意願，顯非如一般病患係期待透過一系列專業復健以回復其肢體活動功能，反而係希望透過形式上復健過程，期待由復健科醫師判斷其肢體活動遺留永久性障礙，達到取得失能評定之目的，則原告在復健過程中，肢體活動角度之展現自難期待係真實反應，原告復拒絕由與其醫療過程無關之成大醫學院附設醫院為專業客觀鑑定，是以原告主張其左肩部及髖部均遺存運動障礙而有第11級失能，自難信實。

　㈢原告雖主張請求2年醫療期間之原領工資補償，惟原告並非直接墜落地面，而係逐層撞擊遮蔽物後墜地，原告墜地後意識清楚，經安南醫院急診時經以X光及電腦斷層檢查後，認並未達立即需安排手術的程度，應原告要求轉診至柳營奇美醫院後，柳營奇美醫院亦認原告傷勢不需開刀，且無庸住院，僅門診治療即可，且原告於109年1月23日不須輔具可自行步行，原告所提出之診斷證明書亦無法為其因職災有需2年醫療期間之證明，原告之請求並無理由。

　㈣原告請求之醫療費用部分並非必要之支出，在柳營奇美醫院的109 年9 月30日病歷裡面，看的出來原告急於馬上要確定要符合殘廢（失能）的鑑定，復健科已經告知殘鑑資格不符，但是原告堅持，可見原告是想要拿到失能等級而復健，一定不會配合復健科的作為，尤其本件原告是上肢及下肢，是活動角度的問題，故認為關於復健科的醫療費用支出，並不是必要的醫療費用支出。關於泌尿科的支出，與本件無關。

　㈤答辯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被告公司願供擔保，請准免予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三民公司承攬本件工程。高義明係三民公司協理，負責指揮監督本件工程相關事宜。鄭錦忠於109年1月至3月間亦同受僱於三民公司，擔任本件工程工地主任，負責工作場所之安全，為上開工程場所之實際負責人。

　㈡原告於109年1月8日受僱於被告公司，兩造合意以實際出工天數按日薪1,100元給付工資，原告於109年1月間受派遣至本件工程接受鄭錦忠指派從事現場清潔工作。

　㈢原告於109年1月17日上午某時許，受鄭錦忠指示前往本件工程「3樓」地板進行打掃，經過地面管道間開口處，不慎踩裂覆蓋開口之木板而墜落1樓（下稱系爭事故），因而受有創傷性蜘蛛膜下出血、左側第2及3節肋骨骨折併肺挫傷、左側肩胛骨骨折、骨盆骨折、頭部外傷合併腦内出血、右側肋骨骨折等傷害（下稱系爭傷害）。

　㈣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109年4月8日函附職業災害案情資料，就本件職業災害原因分析：「工作者黃信陽於3樓管道間開口旁場所進行環境清掃作業時，因該開口未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且未使罹災者確實使用安全帽，導致黃信陽自該處墜落至1樓造成受傷，墜落高度為10.5公尺。」。

　㈤被告因本件職業災害，曾於109年11月20日給付原告278,080元薪資、15,914元之醫療費，合計293,994元。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勞基法第59條所稱因職業災害，參照勞工安全衛生法第2條第4項規定，係指雇主提供工作場所之安全與衛生設備等職業上原因所致勞工之傷害所致殘廢而言。承此，職業災害之認定標準，須具備職務遂行性與職務起因性之要件。其所謂職務遂行性係指災害是在勞工執行職務過程中所發生之狀態；而職務起因性，則係指災害與職務間有因果關係而言（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805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於109年1月8日受僱於被告公司，並於該月間受派遣至本件工程接受鄭錦忠指派從事現場清潔工作，嗣於109年1月17日上午某時許，受鄭錦忠指示前往本件工程「3樓」地板進行打掃，經過地面管道間開口處，不慎踩裂覆蓋開口之木板而墜落1樓，因而受有系爭傷害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則原告所受傷害乃其工作期間所發生，其受傷與執行職務行為間有相當因果關係，自屬職業災害至明。

　㈡次按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失能、傷害或疾病時，雇主應依下列規定予以補償。但如同一事故，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雇主支付費用補償者，雇主得予以抵充之：一、勞工受傷或罹患職業病時，雇主應補償其必需之醫療費用。職業病之種類及其醫療範圍，依勞工保險條例有關之規定。二、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雇主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但醫療期間屆滿二年仍未能痊癒，經指定之醫院診斷，審定為喪失原有工作能力，且不合第三款之失能給付標準者，雇主得一次給付四十個月之平均工資後，免除此項工資補償責任。三、勞工經治療終止後，經指定之醫院診斷，審定其遺存障害者，雇主應按其平均工資及其失能程度，一次給予失能補償。失能補償標準，依勞工保險條例有關之規定，勞基法第59條第1、2、3款定有明文。茲就原告請求各項給付部分，分述如下：

　⒈原領工資補償部分：

　⑴勞基法第59條第2款所稱「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係指勞工於職業災害醫療期間，不能從事勞動契約所約定之工作；且「不能工作」及「喪失原有工作能力」，應為相同解釋，即勞工如因職業災害於醫療期間，喪失原有工作能力即屬「不能工作」，雇主執其勞工尚非全無工作能力乙節為辯，自無足取（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323號、91年度台上字第2466號判決參照)。 

　⑵原告主張其因系爭傷害，分別於109年1月17日至臺南市立安南醫院急診，109年2月13日起至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下稱柳營奇美醫院）就診，迄仍無法工作等語，雖據提出臺南市立安南醫院、柳營奇美醫院診斷證明書為據（補字卷第31-43頁），惟為被告所否認。經查：

　①本件原告因系爭傷害，本於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另案對訴外人鄭錦忠、三民公司起訴請求損害賠償，經另案函詢台南市立安南醫院、柳營奇美醫院予以說明，經分別函覆「專人照護1個月，因為肩胛骨骨折（安南醫院）」、「因為有多處受傷骨折合併顱內出血，所以建議需專人照顧3個月（從受傷那天開始）（柳營奇美醫院）」，有本院111年度勞訴字第33號民事判決附卷足參，並經本院向臺南市立安南醫院、柳營奇美醫院調取原告病歷核閱屬實（本院卷一第87-563頁），又原告係於109年2月13日至柳營奇美醫院就診，依柳營奇美醫院出具診斷證明記載需休息三個月，需專人照顧，足認原告於109年2月13日仍有三個月內需休養不能工作之情事，原告主張自受系爭傷害即109年1月17日起至109年5月間約4個月內不能工作等語，堪信屬實。

　②至於原告主張其因系爭傷害迄今仍不能工作等語，雖以柳營奇美醫院歷次診斷證明書上記載「需再休息三個月，目前無法工作」等語為據，然依柳營奇美醫院以111年5月9日以(111)奇柳醫字第0595號函復病情摘要稱「原告傷勢不需開刀，間隔三個月回診，所以每次回診判斷需休養三個月(病人就說他目前還無法工作)」等語(本院卷一第213頁)，足知柳營奇美醫院診斷證明書上所載「目前無法工作」乃原告自述，尚不足以證明原告自109年4月後確實存有無法工作之情形。

　　本院更且依被告聲請囑託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就「原告所受系爭傷害是否因此喪失原有工作能力？不能工作期間？」加以鑑定，惟經原告拒絕鑑定而無法得知。

　③綜上，依原告所提證據及另案函詢資料，僅足證明原告自109年1月17日受系爭傷害後有約4個月不能工作之情事。原告逾此範圍之主張，則不可採。

　⑶勞基法第59條第2款前段之工資補償，旨在提供及時之薪資利益，避免勞工生活陷於困頓，故勞基法施行細則第31條第1 項明定「勞基法第59條第2 款所稱原領工資，係指該勞工遭遇職業災害前一日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以遭遇職業災害前最近一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三十所得之金額，為其一日之工資。」，查原告自109年1月8日受雇於被告，兩造約定日薪1,100元，系爭事故發生於000年0月00日，依上開規定，原告可得請領工資補償，應以1,100元為計算基礎。而原告因系爭事故不能工作期間為4個月，已如前述，則原告請求被告補償不能工作期間之原領薪資為132,000元【計算式：1,100X30X4=132,000】。

　⑷原告雖主張與被告約定之工資低於當時最低基本工資日薪1,264元，惟被告因原告受有系爭傷害，已經補償原告薪資278,080元，亦超過原告以1,264元為計算基礎之4個月薪資額151,680元【1,264X30X4=151,680】。據此可見被告並無短少給付之情事，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工資補償差額654,368元，即屬無據。

　⒉失能給付補償部分：

　⑴原告主張其因系爭事故，上下肢骨折，活動角度失能程度已經符合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附表第11等級，依「各失能等級給付標準」，職業傷病失能補償費給付標準為240日，爰依勞基法第59條第3款規定，請求被告給付殘廢補償上下肢各264,000元，合計528,000元等語。雖據提出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下稱健保署）信函（補字卷第45頁）記載原告「重大創傷且其嚴重程度到達創傷嚴重程度分數十六分以上者」等語為證，惟該信函係健保署於系爭事故發生後數日即109年1月21日發出，當時原告甫受系爭傷害，且該信函乃回覆原告符合申請重大傷病證明資格，尚不足以證明原告經治療後仍存有符合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表第11等級之失能情事。　

  ⑵原告雖又提出柳營奇美醫院診斷證明書為證（本院卷一第45、47頁），主張原告迄112年5月2日上下肢活動度仍未回復正常，且符合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表第11級之程度，然經柳營奇美醫院111年10月31日開立之病情摘要所載：109年9月30日復健科病歷之所以記載已告知「殘障資格不符」，因部分病患對殘障鑑定有錯誤認知或過度期待，認為關節活動受限一定會符合殘鑑標準，依當日肩關節活動角度，不符殘障鑑定標準（依台南市政府身心障礙鑑定表，一上肢之肩關節活動度需喪失70%以上），故據實告知等語（本院卷二第123頁），足認柳營奇美醫院於109年9月30日已經診斷原告系爭傷害結果不符合台南市政府身心障礙鑑定標準，原告仍堅持之後要記載，則被告抗辯：原告診斷證明書上關於上下肢關節活動角度之呈現係為取得失能評定之目的等語，即非無據，原告此部分之主張，所提證據尚有不足，難以憑採。　

　⒊醫療費用部分：

　　原告主張其受系爭傷害而需復建，且因此有膀胱過動之後遺症，自109年12月起至112年5月間止持續復健及至泌尿科就醫因而支出醫療費用6,680元等語，固據提出醫療費用收據為證（本院卷二第315-344頁）。惟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

　⑴依柳營奇美醫院函復本院「（膀胱過動症能否排除是病患糖尿病之併發症？）膀胱過動症是指膀胱肌肉不可預測地收縮，導致頻尿、夜尿、尿急與急迫性尿失禁等症狀，被認為是由於膀胱神經功能障礙所致。台灣的流行病學研究發現膀胱過動症盛行率約為18.6%。常見造成的原因包括：中風（出血性中風和阻塞性中風）、多發性硬化症、巴金森氏症、大腦皮質退化或脊髓損傷、藥物副作用、尿路感染（泌尿道感染）、膀胱結石手術後遺症、膀胱腫瘤、糖尿病、或代謝症候群等風險因素。檢查包括排尿日記、理學檢查、神經性檢查、和尿路動力檢查。治療方式包括行為治療(如避免攝取過多水分、控制體重）、藥物治療、肉毒桿菌素膀胱注射或手術治療。」等語（本院卷二第59頁），足認引起膀胱過動之原因多端，且依本院向臺南市立安南醫院調閱原告系爭傷害發生之初之病歷資料（本院卷一第87-210頁），並無頻尿或膀胱過動之文字記載，原告主張係因系爭事故受有膀胱過動傷害等語，難以憑採。其主張因該傷害就醫支出之醫療費用應由被告補償等語，自屬無據。

　⑵查本院向柳營奇美醫院函調原告病歷，其中109年7月27日病歷摘要記載「已告知殘鑑資格不符，但病患堅持之後要寫」等語（本院卷一第379頁），被告抗辯原告復健係為取得失能評定之目的並非無據，原告主張其所受傷勢符合失能給付標準表等語為不可採等情，已如前述，且原告提出之醫療費用收據為109年12月之後，距離系爭事故發生時間已近1年，其復健之支出是否為治療系爭傷害所必要，未見原告提出證明，原告此部分請求，亦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動基準法第21條第1項、第59條第2項及同法施行細則第30條、第31條前項，請求被告給付職業災害不能工作之薪資補償差額654,368元、失能給付補償528,000元、醫療費用6,680元，合計1,189,048元，其中654,368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其中264,000元之利息，自112年8月5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利息之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據，均應予駁回。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14　　日

                  　　勞動法庭法    官　李杭倫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15　　日

                               書 記 官  黃怡惠                         



